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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梅江区 2024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
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——2026 年 5 月 9 日在梅江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

梅江区审计局局长 黄学全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
我受区政府委托，现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 年度区级预

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，请予审

议。

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，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坚决贯彻中央和省、市关于切实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

作部署，认真执行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有关审议意

见，不断提升审计整改质效。去年以来，区委、区政府主要领导

共 2 次对审计整改工作作出批示，并 7 次在区委常委会会议、区

政府常务会议、区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上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，

要求持续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，努力推动整改成果取得实效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审计整改工作部署推进情况

（一）整改责任进一步压实。按照区委、区政府工作部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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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委审计办、区审计局不断做深做实全面整改、专项整改、重点

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，将《梅江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4

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《工作报告》）反映的 110 个问题全部纳入整改范围，建立

并完善问题整改清单台账，明确整改措施、完成时限、整改任务，

督促被审计单位全面梳理审计反映问题，向相关单位发出审计整

改通知书 11 份，向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发出审计整改督办函 5 份，

对未到整改期限问题的涉及单位发出提醒函 2 份，进一步压实整

改主体责任，推动责任单位加快问题整改。

（二）整改监督水平进一步提升。2025 年起，全面运用省

审计厅整改智能管理系统，对审计查出问题实行“项目立项、问

题录入、整改认定、逐级审核、整改销号”等全过程系统操作，

促进审计整改工作迈入数字化新台阶，整改工作智能化水平进一

步提升。同时，通过召开审计结果反馈会议、加强日常交流、审

计组主审与被审计单位点对点沟通、整改监督部门与被审计单位

重点沟通等方式，加强对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整改指导，进一步明

确整改措施和整改任务，提升整改效能。

（三）整改合力进一步加强。持续推进审计与各类监督贯通

协同，扎实落实与各监督部门的信息沟通、线索移交、措施配合、

成果共享等机制，增强审计整改监督合力。加强与纪检监察、巡

察监督贯通，强化移送事项的配合协作，并对巡察发现的以往审

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彻底、不到位的问题，跟踪督促落实整改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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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与组织监督贯通，结合村“两委”换届工作，对于审计整改不到

位的村“两委”人员，向组织部门提出反馈意见。加强与政府督查

的贯通，联合区政府督查室开展专项督查。按照年度绩效考核相

关工作要求，对审计整改不到位的相关单位，配合区政府开展考

核评扣分等工作。

二、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至 2026 年 3 月底，《工作报告》反映问题共 110 个，其中

89 个已到整改期限问题，已完成整改 86 个，到期整改率 96.63%；

未到整改期限问题 21 个，已完成整改 6 个；相关单位共制定完

善制度 15 项。38 个突出问题中，29 个问题已到整改期限，已完

成整改 27 个，到期整改率 93.11%；9 个问题未到整改期限，2

个问题已完成整改，余 7 个问题相关单位均已明确整改措施和责

任，正在推进整改。

（一）财政管理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1.关于区级财政管理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 9 个，涉

及单位 1 个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5 个。

（1）预算编制不够完整、执行不够准确、调整不够科学。

一是“超预算列支部分项目支出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通过完善区级

预算编制，研究规范超支行为。该问题正在整改。二是“代编预

算未及时细化”的问题，相关单位通过数字财政平台，已加强和

细化代编预算管理。

（2）财政收支管理不够到位。一是“未及时拨付老旧小区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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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项目等上级专项资金，涉及金额 2097.32 万元”的 3 个问题。1

个问题相关单位已将相应资金 72.05 万元拨付完毕；余 2 个问题

相关单位通过督促业务主管部门加快项目推进速度，提高资金拨

付和使用效率，已拨付资金 341.61 万元，该问题正在整改。二

是“未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指标，涉及金

额 2894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通过实时跟踪和督办指标分解进

度，确保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在规定时限内下达。三是“1 个

部门实施的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（一期项目）未有效运行，项

目未发挥效益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广东梅江水务

发展有限公司对存量 88 个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统一运维、全

面检修，88 个农污设施均已恢复正常运行。

（3）债券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。一是“1 个部门使用债券

资金未实行国库集中支付，涉及金额 15,505.67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

关单位已足额拨付资金并加强项目资金支付管理。二是“1 个部

门实施的项目已开工但未完成预算编制财政投资评审”的问题。

相关单位基本完成项目预算编制，相关程序正在进一步完善中。

该问题正在整改。

2.关于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 5 个，涉

及单位 2 个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4 个。

财政资产管理不够到位。一是“1 个部门的资金项目未及时

完成绩效目标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及时推进工作，已完成绩效目

标。二是“2 个部门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，存在未严格执行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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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制度等”的 2 个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加强政府采购管理，在规

定供应商目录内进行政府采购。三是“2 个部门往来款长期未清

理，涉及金额 1089.71 万元”的 2 个问题。1 个单位已据实进行账

务调整。1 个单位组织人员查清往来款来源及用途，对入错会计

科目的项目进行科目调整，对于未拨付资金，通过加强部门协调、

促进资金拨付，正在推进整改。

（二）公共投资项目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1.关于信息化项目建设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 4 个，

涉及单位 1 个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4 个。

一是“部分信息化建设项目未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，涉及金

额 139.32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规范采购行为，后续年度信

息化建设项目已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。二是“部分培训项目资金

管理使用不规范，存在培训费未按规定结算等问题，涉及金额

10.72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在后续项目中扣减涉及金额。三

是“支付部分项目进度款未经集体研究决策，涉及金额 370.83 万

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加强对项目建设资金支出的监管，后续

项目资金按规定进行集体决策后支付。四是“部分项目实施事前

评估不到位，盲目实施且实施公司服务质量低，资金未充分发挥

效益，涉及金额 13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委托第三方进一步评

估核实，要求相关公司退回评估核实金额 8.3 万元。

2.关于病险水库加固工程项目实施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

问题 4 个，涉及单位 1 个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4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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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“委托无勘察资质的公司开展勘察业务”的问题。相关单

位已纠正错误做法，在后续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条例审查承包方

资质，确保承包方具备相应的资质等级。二是“部分重大经济事

项决策程序不规范，存在工程款项支付未经集体决策、招标代理

和监理单位变更未经党组会议研究等问题，涉及金额至少

1579.75 万元”的 2 个问题。相关单位已规范重大经济事项决策程

序，将相应费用报局党组会决策，并对工程资金支付情况报党组

会通报。三是“部分资产核算不准确，存在未及时登记公共基础

设施等问题，涉及金额 3954.49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对相

应资产费用进行补记、核减、重新统计等，如实反映资产价值。

3.关于广东梅州经济开发区废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一

期和二期项目水污染防治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 1 个，涉

及 1 个单位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1 个。

“一期项目设计单位未经发包人同意，擅自将项目概算编制

和预算编制工作分包给第三人”的问题。相关主管部门立案调查

后，依法依规对投标人作出 13.5 万元行政处罚，对招标人作出

0.78 万元行政处罚。

4.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审

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 2 个，涉及 1 个单位，已完成整改问

题 2 个。

一是“1 个单位未及时发放 2021 至 2022 年卫厕无害化改造

奖补资金，涉及金额 97.90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完成摸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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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，对符合奖补资格要求的农户已全部拨付奖补资金。二是“1

个单位未及时将保洁员工资发放到各村，截留资金 46.31 万元”

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将保洁经费 46.31 万元全部拨付至各村。

（三）重点民生领域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1.关于公立医院运行管理方面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

7 个，涉及 1 个单位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5 个，完善制度 3 项。

（1）财政财务管理不规范。一是“会计核算不规范，财务报

表不能真实反映医院实际财务状况，存在部分应支付未支付款项

未进行会计核算等问题”的 3 个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对相应资金款

项登记入账或进行调账处理，确保会计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二是“未及时清理往来款，涉及金额 235.86 万元”的问题。相关单

位正在开展往来款项的清理工作。该问题正在整改。

（2）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，且执行不到位。一是“部分重大

经济事项决策程序执行不到位，存在部分重大经济事项未经领导

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等”的 2 个问题。相关单位已修订党支部议事

规则并严格执行集体决策制度。二是“发放奖励性绩效不规范，

存在年度绩效分配方案未履行决策程序、科室绩效发放未制定统

一方案等问题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正完善绩效发放程序。该问题

正在整改。

2.关于殡葬管理服务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问题 3 个，涉

及单位 1 个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3 个。

一是“改扩建项目一期工程未按时竣工验收”的问题。相关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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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已竣工验收。二是“自有经营服务收入未按规定进行预算会计

核算，也未纳入单位预算管理，涉及金额 9057.54 万元”的 2 个

问题。相关单位已按规定将资金在数字财政系统上进行预算会计

核算，并将自有资金纳入区级财政预算资金管理。

（四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查出突出问题的整改情况

1.关于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决策部署审计查出的问题。应整改

问题 1 个，涉及单位 1 个，已完成整改问题 1 个。

“1 个单位管理的部分河道清理不及时，存在河道堵塞风险”

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对河道进行清理。

2.关于履行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环境监管审计查出的问题。

应整改问题 2 个，涉及单位 1 个，均未完成整改。

一是“1 个单位的林业执法部门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未进行

跟踪落实，行政处罚决定执行不到位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对所有

已作出处罚决定的案件建立执行台账，加强催办督促，持续监督

检查。该问题正在整改。二是“1 个单位部分集约土地使用效益

不高，政府支付（垫付）租金压力大”的问题。相关单位已发放

催款通知书，下来拟通过诉讼方式追收相关款项。该问题正在整

改。

三、审计整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后续工作安排

从整改情况看，尚有 2 个问题到期未完成整改，均为立行立

改问题。结合相关单位反馈情况，当前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不

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：一是个别问题涉及上级规划调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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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已与上级部门沟通，需待上级批复后完成整改；二是涉

及民营企业，因经营纠纷等原因长期拒缴租金，相关单位已采取

多方式督促，但仍难以按时完成整改任务。

对正在整改的问题，相关单位要对后续整改工作作出安排。

一要加大整改力度。对 2 个到期未完成整改问题，整改单位要结

合工作实际，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整改到位。对 7 个未到整改期限

问题，整改单位要强化责任落实，及时更新报送整改结果，在规

定时限内尽快完成整改。二要加强监督协同。要持续推动审计监

督和人大监督、纪检监察、巡察、财会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同。

审计机关要对已到期未整改问题加强跟踪督办，对未到期问题持

续跟进提醒，对推诿整改、拒不整改的，依规依纪依法移送有关

部门追责问责。财政部门要加强财会监督力度，强化政府采购、

资产管理等方面业务指导，提升财会监督效能，进一步形成监督

合力。三要推动标本兼治。被审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对普遍

存在的倾向性、典型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，深挖问题根源，完善

制度机制，强化源头治理，努力实现整改一个具体问题，规范一

片共性领域。

以上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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